新竹縣 口腔黏膜健康檢查 異常個案追蹤 SOP   
104.02  衛生局修訂









未確診(複檢)


衛生所於篩檢後1個月開始追蹤


PS:


在追蹤前，可先與診所聯繫，了解個案追蹤情形。





醫療院所篩檢


針對符合菸檳行為及年齡條件者進行篩檢：


1.30歲以上有嚼檳榔(含已戒)或吸菸習慣之民眾


2.18～29歲有嚼檳榔(含已戒)習慣之原住民








異常個案


醫療碼�73均質性薄白斑、�76口腔黏膜下纖維化症�且無PMD(癌前病變)情形，約2週後回原篩檢單位複檢並進行衛教。





異常個案


醫療碼�73.76以外請轉介確診醫院並提供：�健保轉診單�口腔黏膜檢查單-第二聯�確診醫院資訊單


請告知民眾，醫療院所會電話追蹤後續確診。





未發現異常


衛教戒除檳榔、菸、酒等習慣


每2年定期篩檢





確診(複檢)


將確診(複檢)結果上傳至大乳口VPN





確診(複檢)


將確診(複檢)結果上傳至大乳口VPN





未確診(複檢)


衛生所追蹤未果，個案轉介衛生局


(困難個案轉介單請每月5號前繳交)�轉介條件：


1.三次以上電訪(家訪)未果


2.經衛生所主任&阿長追蹤未果之個案


PS:


請將追蹤紀錄填寫至大乳口追蹤系統


紀錄請確實填寫電訪、家訪、或寄送衛教單張(或確診醫院資訊單)之情形


主管協助追蹤情形亦請填入追蹤系統








